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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白蚁防治管理办法

（1995 年 5 月 6 日青政发〔1995〕85 号公布 根据 1998 年

8 月 24 日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政府规章行政处罚等

条款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8 年 2 月 7 日《青岛市人民

政府关于修改<青岛市平时使用人防工程管理和收费的实施办

法>等 27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白蚁防治管理, 预防白蚁危害的发生

和蔓延, 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, 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, 结合本

市实际情况,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。

第三条 青岛市房产管理部门是本市白蚁防治工作的主管

部门。

青岛市白蚁防治机构具体负责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的白

蚁防治管理工作;其他区（市）房产管理部门（以下称白蚁防治

机构）具体负责辖区内的白蚁防治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白蚁防治机构的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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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执行有关白蚁防治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;

（二）负责辖区内白蚁蚁情的调查监控和白蚁防治的规划、

协调指导工作;

（三）具体负责辖区内白蚁预防与灭治工作的组织实施;

（四）对辖区内的白蚁防治工作实施监督检查;

（五）开展白蚁防治的科学研究, 宣传推广白蚁防治技术知

识;

（六）受房产管理部门委托，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

处罚。

第五条 白蚁防治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房屋白蚁防治的施工

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。

第六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及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（以

下简称新建建筑工程）,应当依照本办法, 进行白蚁预防处理。

但化工、农药、水泥、铸造、钢铁冶金等行业的新建生产用房, 以

及无白蚁发生危害历史的区域，可以暂不作白蚁预防处理。

第七条 新建建筑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到白蚁防治

机构办理白蚁预防处理手续。建设单位和白蚁防治单位应当按照

白蚁预防处理服务协议进行白蚁预防。白蚁预防处理服务协议应

当明确防治方案、措施和实施期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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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销（预）售时，应当向购房人

出具该项目的白蚁预防处理服务协议，或者其他实施房屋白蚁预

防的证明文件，提供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中应当包括白蚁预防质量

保证的内容。

第八条 白蚁预防工程应当确保质量，已经白蚁预防处理的

新建建筑工程，白蚁防治质量保证期为 15 年。保证期内发生蚁

害的，由白蚁防治机构负责组织灭治。

第九条 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防治质量保证期的房屋发生

蚁害的，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或者房屋管理单位应当立即向白蚁

防治机构报告，交由白蚁防治单位进行灭治。

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以及房屋管理单位应当配合白蚁防治单

位进行白蚁的检查和灭治工作。

第十条 货物运输、仓储等单位，应对货物和运输工具、库

场（房）进行白蚁检查。发现蚁情，立即报告白蚁防治机构，由

白蚁防治机构组织灭治。

第十一条 对执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单位、个人, 由房产行

政管理部门给予表扬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进行白蚁预防的，由白蚁

防治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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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

的，由白蚁防治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第十四条 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或者房屋管理单位违反本办

法第九条规定的，白蚁防治机构可以对责任人处以 1000 元的罚

款。

第十五条 白蚁防治单位未按照房屋白蚁防治的施工技术规

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的，由白蚁防治机构给予警告，可处以 1

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重大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

果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应

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第十六条 白蚁防治管理和预防工程费用以及灭治费用由

同级财政予以保障。白蚁防治机构可以直接或者通过政府购买服

务方式实施白蚁预防工程和灭治活动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